
 

 

入市须知 

 

一、交易规则 

（一）成为交易所交易商之前，您必须首先通过本交易所的官方

网站（www.cdfpe.com）仔细阅读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其他业务规则

及补充规定、公告等； 

（二）交易所有权根据市场运行需要随时对交易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自公告之日起或公告确定的生效日起生效。如交易商不同意或不

接受修订的内容，应当主动联系交易所终止交易商资格且不得进行新

的交易。交易所在接到交易商申请后，有权立即暂停该交易商的交易

资格，并按程序办理终止交易商资格的手续，并不再退还该交易商之

前支付的费用。如在修订生效后未申请终止交易商资格或进行新的交

易，视为其接受修订并受其约束； 

（三）入市协议中所包含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包括交易风险告知

书、入市须知等和被提及而纳入的条款、条件和其它规定。对入市协

议的签署，将视为您对以上所述内容的完全同意和接受。 

二、开户和入市 

交易商入市必须同时办理开户手续、交纳交易所规定的入市费

用，存入交易必须的资金，在交易前将相应资金转入交易所交易结算

账户。开户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交易商须以真实、有效的身份并按照交易所要求开立账户。

开户资料符合开户银行的相关要求； 

（二）交易商办理开户手续的，可由交易商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理人签署开户文件。委托代理人办理开户手续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

真实、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本人有效证件； 

（三）交易商须保证入市资金来源合法； 

（四）交易商须保证所提供的证明文件及其他有关资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有效性。 

三、交易商须完全了解区域会员的资质和权限 

     交易所可以委托区域会员协助交易所提供部分交易服务，但交易

商须完全了解区域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如交易商与区域会员发生超出

区域会员权利及义务之外的服务、交易或其他行为的，发生的一切后

果由交易商自行承担。 

交易商完全知悉区域会员的资格和权限，具体如下： 

（一）区域会员的资格验证 

只有取得区域会员资格的会员才能协助交易所从事相关约定的

服务。 

（二）交易商须知悉区域会员的权限 

区域会员的权限仅限于如下内容： 

1、协助交易所开展对交易商的市场开发； 

2、协助交易所进行对交易商品的市场推广； 

3、协助交易所推介不同的商品交易模式； 

4、协助交易所推介上市交易的商品； 

5、协助其开发的交易商办理入市交易手续； 

6、向其开发的交易商提供入市交易培训和信息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递送交收各类通知单、结算单及其他书面/电子版单证和通知）； 

7、协助交易所处理各种突发或异常事件； 

8、配合交易所对其所开发交易商的交易行为进行风险控制； 

9、实时关注交易所网站及电子交易平台，并及时将相关信息告

知交易商； 

10、交易所书面委托的其他事项。 

（三）交易商须知悉区域会员禁止从事如下事项： 

1、不得代理交易商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2、未经交易所书面同意，不得直接向交易商收取任何款项； 



 

 

3、不得向交易商作获利保证、不亏损保证或风险共担保证； 

4、不得向交易所以外的其他方泄露交易商的交易信息； 

5、不得利用交易商信息或通过交易所获得的信息牟利； 

6、不得违反交易所对其交易商进行风险管理的规定； 

7、不得妨碍交易所自行开展的市场开发活动和对交易商提供服

务的活动； 

8、未经交易所书面授权，不得以交易所名义对外宣传和开展业

务； 

9、不得代交易商接收、保管或者修改交易密码，不得利用交易

商的交易帐号进行交易； 

10、不得从事与交易所相竞争的业务，或者提供本协议项下交易

商信息给与交易所经营相同或相竞争业务的实体； 

11、不得从事任何损害交易所形象或利益的活动； 

12、不得为交易商从事交易提供融资或担保； 

13、不得从事违反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行为。 

四、指定联系电话号码登记 

     交易商在《交易商开户申请表》中填写的法定代表人移动电话号

码将作为交易商接收交易所相关信息的指定号码。若需变更，交易商

应当提前三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交易所，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

责任由交易商自行承担。 

五、提请交易商注意，请自行关注交易所各项公告、通

知及其他文件，交易所根据交易规则和实际情况作出的通知

仅为辅助提示手段，不作为交易商行为的必要前提条件。 

六、交易商应按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申请交易商账

号。在签订《成都花木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入市交易协议》

后，交易所未开通交易商账号前，本协议不能生效。 

以上《入市须知》、《交易风险告知书》所有条款的各项内容，本



 

 

交易商已全文仔细阅读，完全理解和同意，且无任何异议。 

（请抄录以上划线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                               

 

 

 

 

交易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